
证券代码：

600736

股票简称：苏州高新 公告编号：

2014-013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于2014年4月18日上

午9:30在苏州高新区科发路101号致远国际大厦18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54,928,617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3.0037%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0

（三）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徐明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

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公司在

任监事3人，出席3人；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本次会议。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

内容

同意

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1

《苏州高新2013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454,928,617 100% 0 0 0 0 通过

2

《苏州高新2013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454,928,617 100% 0 0 0 0 通过

3

《苏州高新2013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454,928,617 100% 0 0 0 0 通过

4

《苏州高新2013年度红利分配

方案》

454,928,617 100% 0 0 0 0 通过

5

《关于公司向部分金融机构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454,928,617 100% 0 0 0 0 通过

6

《关于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

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454,928,617 100% 0 0 0 0 通过

7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负责本公司审计工作的议案》

454,928,617 100% 0 0 0 0 通过

8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负责出具本公司内部控制审

计报告的议案》

454,928,617 100% 0 0 0 0 通过

9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

454,928,617 100% 0 0 0 0 通过

10

《关于公司2013年度董、监事

薪酬的议案》

454,928,617 100% 0 0 0 0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竹辉律师事务所李国兴律师、 蔡敏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江苏竹辉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高新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

600736

股票简称：苏州高新 公告编号：

2014-014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1、 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2014年4月18日下午13：30

（2）网络投票：2014年4月18日

上午 9:00�至 11：00，下午 13：00�至 15：00

2、 现场会议地点：苏州市高新区科发路101号致远国际商务大厦18楼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人） 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

2、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62,673,44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462,624,840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48,600

3、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3.735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3.7312%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0046%

（三）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徐明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公司在

任监事3人，出席3人；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本次会议。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

弃权票

数

弃权比例

（%）

是否通

过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462,633,440 99.99 40,000 0.01 0 0.00 通过

2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12,078,423 99.67 40,000 0.33 0 0.00 通过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12,078,423 99.67 40,000 0.33 0 0.00 通过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12,078,423 99.67 40,000 0.33 0 0.00 通过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

则

12,078,423 99.67 40,000 0.33 0 0.00 通过

发行数量 12,078,423 99.67 40,000 0.33 0 0.00 通过

限售期 12,078,423 99.67 40,000 0.33 0 0.00 通过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12,078,423 99.67 40,000 0.33 0 0.00 通过

上市地点 12,078,423 99.67 40,000 0.33 0 0.00 通过

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

安排

12,078,423 99.67 40,000 0.33 0 0.00 通过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有效期限 12,078,423 99.67 40,000 0.33 0 0.00 通过

3

关于《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

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12,069,823 99.60 48,600 0.40 0 0.00 通过

4

?关于《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

告》的议案

462,633,440 99.99 48,600 0.01 0 0.00 通过

5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462,633,440 99.99 40,000 0.01 8,600 0.00 通过

6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462,633,440 99.99 40,000 0.01 8,600 0.00 通过

7

?关于修订《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462,633,440 99.99 40,000 0.01 8,600 0.00 通过

8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的议案

12,078,423 99.67 40,000 0.33 0 0.00 通过

9

?关于《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苏州

高新区经济发展集团总公司之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

协议》的议案

12,078,423 99.67 40,000 0.33 0 0.00 通过

10

?关于制订《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201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462,624,840 99.99 48,600 0.01 0 0.00 通过

11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苏州乐园发展有限公司 增资的

议案

12,078,423 99.67 40,000 0.33 0 0.00 通过

12

关于苏州乐园发展有限公司收购苏州高新 （徐州）

商旅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12,078,423 99.67 40,000 0.33 0 0.00 通过

13

关于修订《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

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462,624,840 99.99 48,600 0.01 0 0.00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张隽律师、刘曦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

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4月18日

股票代码：

600103

股票简称：青山纸业 编号：临

2014-031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2014年4月18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出售所持兴业银

行（601166）股票450,000股，占其总股本的0.002%，成交均价为10.05元/

股。 截止 2014年4月18日，公司持有兴业银行股票余额为9,728,056股，占其

总股本的0.051%。经初步测算，上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股票）出售预计增加

公司当期收益约377万元。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

600398

股票简称：海澜之家 公告编号：临

2014

—

027

号

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14年4月18日接到控股

股东海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澜集团” ）的通知，海澜集团于2014年4月18日将其

持有的本公司20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45%）限售流通股质押给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将其持有的本公司15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34%）限

售流通股质押给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将其持有的本公司150,578,38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3.35%）限售流通股质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 上述股权

质押登记相关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海澜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1,765,971,703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9.31%，其中股份质押的数量为500,578,38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14%。

特此公告。

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182

证券简称：

S

佳通 编号：临

2014-017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公司于2014年4月15日发布编号为“临2014-015” 号《2014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公告》。 经自查，由于工作人员笔误，现对公告中“关联交易的基本

情况” 的“仓库租赁” 2013年交易金额及2013年关联交易总金额进行更正，

更正后的“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如下：

2014年公司将继续与关联人在采购商品、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方面继

续发生持续性关联交易。

序号 交易类别 关联方

2014年预计

交易总金额

2013年交

易总金额

2013年授权

交易总金额

A

采购原、 辅材料

及其他商品

佳通亚太控股私人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子公司

上海精元机械有限公司

不超过18亿元 12.76亿元 不超过18�亿元

B 采购固定资产

佳通亚太控股私人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子公司

上海精元机械有限公司

不超过0.8亿元 0.23亿元 不超过0.8亿元

C 销售货物

佳通亚太控股私人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子公司

上海精元机械有限公司

不超过50亿元 45.36亿元 不超过55亿元

D 提供劳务 佳通轮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子公司 不超过0.20亿元 0.09亿元 不超过0.20亿元

E 销售固定资产 新加坡佳通轮胎私人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子公司 不超过0.10亿元 0.09亿元 不超过0.10亿元

F 仓库租赁 佳通轮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不超过0.02亿元 0.01亿元 不超过0.02亿元

合计 － 不超过69.12亿元 58.�54亿元 不超过74.12亿元

注：2014年预计交易总金额会随着商品交易价格和总量的变化而变化，

此处为预计最高交易总额。

特此公告。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四年四月十九日

股票代码：

600978

股票简称：宜华木业 公告编号：临

2014-027

债券代码：

123000

债券简称：

09

宜华债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票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年4月18日，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接到

控股股东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华集团” ）的通知，宜华集团将其持有的

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81,588,369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50%）于2014年4月17日

质押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并在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本

次股权质押期限为自股权质押登记生效之日起至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申请解除

质押登记之日为止。

截至本公告日，宜华集团持有公司股份353,549,599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3.84%，其

中被质押股份为352,008,369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3.74%。

特此公告。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19日

股票代码：

600978

股票简称：宜华木业 公告编号：临

2014-028

债券代码：

123000

债券简称：

09

宜华债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4月18日召开了2014年第

一次职工代表大会。 经过会议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的议案》。

选举王四中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

出的二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特此公告。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4月19日

附：职工监事王四中先生简历：

王四中：男，1968年出生。 1989年入伍服兵役，复员后1994年在广东省澄海县澄城派出

所工作，1994年进入宜华集团从事生产和采购管理工作，现任本公司监事、国外家具仓储部

经理。

证券代码：

600691

证券简称：阳煤化工 公告编号：临

2014-012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业绩预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2014年 1月30日，公司披露了《2013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预计2013年

度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62%—85%。

3、更正后的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再次预测，预计公司2013年度业绩将出现亏损，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000万元到-500万元之间。

二、上年度同期业绩情况

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1014万元。

2、每股收益为：0.52元

三、业绩预告更正的主要原因

本公司的下属公司丰喜集团拟进行置换的非经营性资产，截止2013年12月

31日末，未办妥相关过户、转让手续，不能确认取得的收益。

四、其他相关说明

以上更正后的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

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13年度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董事会致歉说明

公司董事会对因本次业绩预告更正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

600697

证券简称：欧亚集团 编号：临

2014

—

019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2014年4月18日本公司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登载了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编号临2014-017）。

由于工作疏忽，在披露的该公告附件二《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操作流程》“二、投票流程（一）投票代码” 中的表决事项数量应为10项，误

填为11项。 现更正如下：

二、投票流程

（一）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738697 欧亚投票 10 A股股东

在披露的该公告中，会议审议事项的事项名称、序号顺序与附件一《授权

委托书》中的表决事项、序号顺序出现不同。与附件二《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操作流程》中的名称、序号顺序出现不同。 现将附件一《授权委托

书》、附件二《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操作流程》表决事项的名称和

序号顺序更正如下：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

表决指示如下：

序号 表 决 事 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1 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201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5 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2013年度激励基金计提方案

7 2013年度激励基金分配方案

8 关于续聘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9 201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1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1 听取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附件二：《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操

作流程》（二）表决方式

2、分项表决方法：

序号 名称 委托价格

1 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00

2 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0

3 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3.00

4 201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4.00

5 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00

6 2013年度激励基金计提方案 6.00

7 2013年度激励基金分配方案 7.00

8 关于续聘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8.00

9 201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9.00

1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0.00

11 听取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特此公告并致歉。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749

证券简称：西藏旅游 公告编号：

2014- 009

号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曾于2013年12月16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以

公司部分固定资产担保，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四川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不超过

人民币5,000万元的议案，在项目洽谈过程中，贷款金额、期限有变动，现就该

项银行贷款事项重新进行审议。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4

年4月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同时，董事会决议、会议表决单等相

关会议文件一并发出。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4月18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并以通讯方式发表意见。 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到11人，以通讯方式进行表

决。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

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公司拟以部分固定资产抵押担保（见附件），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雅鲁

藏布江大峡谷景区和巴松措景区运营维护所需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4,000万

元，期限一年半。

本议案有效表决票11票，其中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附件：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银行贷款抵押物清单

特此公告。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18日

附件：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银行贷款抵押物清单

序号 名称 位置 国土证号 产权证号 土地面积 房产面积

1 江边酒店 米林县派镇派村

米国用（2013）第*009*号

房权证米林县字第000225号

19,180.959平方米

2,020.36�平方米

房权证米林县字第000226号 3,250.13�平方米

米国用（2004）第*0011*号 房权证米林县字第 000224号 4,346.88平方米 3,662.31平方米

2 游客接待中心 米林县派镇派村 米国用（2004）第*0012*号 林地房权证米林县字第70300139号 1,333.40平方米 1,620平方米

3 调度室、餐厅 米林县派镇派村 米国用（2004）第*0010-1*号 林地房权证米林县字第70300186号 4,800.24平方米 4,052.97平方米

合计 29,661.48平方米 14,605.77平方米

双方约定，“抵押物” 价值共计65,116,000.00元人民币，其中江边酒店价

值41,619,859.00�元人民币，游客接待中心价值为6,544,111.00元人民币，调

度室、餐厅价值为16,952,030.00元人民币。 特此约定。

证券代码：

000514

证券简称：渝开发 公告编号：

2014-021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会议以现场方式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列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预）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表决时需要回避表决

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4月18日（星期五）下午14：30；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4月

17日下午15：00—2014年4月18日下午15：00，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4月18日上午0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4月17日下午15：00—2014年4月

18日下午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南岸区铜元局刘家花园96号二楼一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徐平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14年4月14日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公

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共17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533,

438,6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3.22%。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计10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533,287,9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2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计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

的股份150,786� � � � � � � � �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 无股东委托独立董

事投票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重庆树深律师事务所指派的见证律师张树森

先生、李玉霞女士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方式与网络投票相结合表决，审议通过了

如下议(预)案：

1、审议《公司2013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533,325,90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789％；反对票112,

78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211％；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

2、审议《公司2013年度董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533,325,90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789％；反对票112,

78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211％；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

3、审议《公司独立董事2013年度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533,295,90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732％；反对票112,

78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211％；弃权票3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0057％。

4、审议《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533,325,90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789％；反对票112,

78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211％；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

5、审议《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4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单位的预

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533,295,90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732％；反对票112,

78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211％；弃权票3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0057％。

6、审议《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533,295,90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732％；反对票112,

78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211％；弃权票3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0057％。

7、审议《公司2013年度监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533,295,90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732％；反对票112,

78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211％；弃权票3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0057％。

8、审议《关于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理团增加土地储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533,295,90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732％；反对票112,

78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211％；弃权票3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0057％。

9、《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533,295,90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732％；反对票112,

78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211％；弃权票3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0057％。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重庆树深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树森、李玉霞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

1、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和会议记录；

2、重庆树深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

600232

股票简称：金鹰股份 编号：临

2014－009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3

年日常关联

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决议及公

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2013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执行情况以及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傅国定

先生回避表决该议案，该事项已获得独立董事同意并发表独立意见。

(二)、2013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预计情况 执行情况

总金额

占同类交易的

比例%

总金额

占同类交易的比

例%

舟山市定海复翁纺织器材厂 购买材料、配件 1300 1.3 1047 0.97

浙江金鹰染整有限公司 购买材料、加工费 700 0.7 543 0.5

舟山金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

接受建筑劳务 650 50 619 52.76

浙江金鹰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00 0.1 22 0.02

浙江金鹰大酒店有限公司

纺织品销售、服装销售、水、

电、蒸汽

150 0.15 96 0.08

浙江金鹰染整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700 0.7 386 0.31

浙江金鹰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00 0.1 80 0.06

合计 3700 2793

(三)、201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总金额 占同类交易的比例%

舟山市定海复翁纺织器材厂 购买材料、配件 1500 1.5

浙江金鹰染整有限公司 购买材料、加工费 900 0.9

绵阳华鹰绢纺有限公司 纺织品加工 200 0.1

舟山金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接受建筑劳务 600 50

浙江金鹰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00 0.1

浙江金鹰大酒店有限公司

纺织品销售、服装销售、水、

电、蒸汽

100 0.1

浙江金鹰染整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700 0.7

浙江金鹰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00 0.2

合计 4300

二、主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舟山市定海复翁纺织器材厂

舟山市定海复翁纺织器材厂系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浙江定海纺织机械总

厂控股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45.6�万元，浙江定海纺织机械总厂占54.82%的

股份。

法定代表人：张永方

经营范围：纺织钢针、尼龙针芯、纺织配件、塑料制品。

(二)、浙江金鹰染整有限公司

浙江金鹰染整有限公司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浙江金鹰集团有限公司控股

公司。 该公司系中外合资企业，注册资本226� 万美元，金鹰集团占73.8%的股

份。

法定代表人：王丰平

主要经营范围为：高档织物面料的染整、后整理加工。

(三)、浙江金鹰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金鹰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公司控股股东,成立于 1998� 年 6� 月

27

2日,� 注册地为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5800� 万元,

由浙江省定海纺织机械厂和定海绢纺炼绸厂共同出资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其

中,浙江省定海纺织机械厂出资 15484�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98%,定海绢纺炼

绸厂出资 316�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

法定代表人：傅和平

经营范围：机械、建筑装潢材料、卫生用品、制造加工、饮食服务、纺织原料、

机电产品。 主要产品有：船用柴油机及配件、食品包装机械、模具、竹地板等。

(四)、浙江金鹰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金鹰食品机械有限公司系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浙江定海纺织机械总

厂的控股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660万元，浙江定海纺织机械总厂占54%的股

份。

法定代表人：徐泽军

主要经营范围为：机械设备、机械配件、模具制造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贸易（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项目）。

(五)、舟山金鹰大酒店有限公司

舟山金鹰大酒店有限公司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浙江金鹰集团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 该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徐泽军

主要经营范围为： 许可经营项目：住宿、游泳池、浴室（桑拿）、卡拉OK厅

服务（卫生许可证有效期至2015年5月23日止），餐饮服务（餐饮服务许可证有

效期至2012年12月17日止），卷烟、雪茄烟零售（烟草许可证有效期至2014年

12月3日止）

一般经营项目：棋牌服务（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

制和许可经营项目）。

(六)、绵阳华鹰绢纺有限公司

绵阳华鹰绢纺有限公司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浙江金鹰集团有限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 该公司注册资本1500万元，金鹰集团占88%的股份。

法定代表人：傅和平

主要经营范围为：绢纺织品、丝绸制品、服装、地毯制造、加工。

(七)、浙江金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金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浙江金鹰集团有限

公司控股公司。 该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浙江金鹰集团有限公司占83.3%的

股份。

法定代表人：傅万寿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水电安装、建筑装潢、基础打桩；

钢结构制作与安装。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涉及的交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其定价均严格

按同期市场价格确定。

四、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关联方接受劳务及购买、销售商品，是基于其在地域及配套上的优

势，为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而进行的，通过协作，实现优势互补，控制

劳务成本，减少支出，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上述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没有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的

主要生产经营业务未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及独立董事意见

就上述 《关于2013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并认

为：此关联交易是因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并遵循了公开、公平、

公正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和广大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本期

及未来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六、董事会表决情况：

关联董事傅国定先生回避了表决，其余7位董事参与投票，同意7票，反对0

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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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七届董事会

十一次会议公告相关事项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4月18日在《上海证

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事项，由于工作

人员疏忽出现遗漏和笔误，现更正如下：

一、更正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中第五项、第十二项议案情况

原文：

议案五：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公司聘请的2013年度财务

报告的审计机构，现拟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4年

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议案十二：九、关于关联自然人受让浙江金鹰特种纺纱有限公司股权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现更正为：

议案五：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公司聘请的2013年度财务

报告的审计机构，现拟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4年

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审计费用为80万。

议案十二：九、关于关联自然人受让浙江金鹰特种纺纱有限公司股权的议

案。

关联董事邵燕芬回避了表决，其余7位董事参与投票。

表决结果：同意7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二、补充披露(金鹰股份关于关联自然人受让特种纺纱股权的关联交易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2014－008)相关财务数据：

浙江金鹰特种纺纱有限公司2012年底资产总额985.43万元,负债总额

650.47万元,净资产334.96万元;2012年度营业收入2245.94万元,利润总额

111.62万元;2013年底资产总额1171.27万元,负债总额774.74万元,净资产

396.53万元,收入总额1717.47万元,利润总额61.56万元.(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其他内容不变。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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